
備註：1. 鮮物：未達完熟期即收穫作物或收穫物水分含量 70% 以上，如根莖類作物。
2. 乾物：完熟期才收穫之作物。
3. 因 IPCC 預設部分作物乾物比不符合臺灣實際作物型態，乾物比以 0.22 取代。對於乾物之乾物比、鮮物之乾物比、殘體比和殘體氮濃度之不確

定性，分別設為 10%、20%、50% 和 50%。

表 5.5.6 估算作物殘體投入土壤的氮量的設定係數

分類 細項 乾物比 收穫指數 殘體比 氮含量 係數來源

非固氮作物

水稻（乾物 ） 0.89 38 1.65 0.007 IPCC, 2006 42

玉米（乾物） 53 0.89 Wang 等，1986 43

玉米（乾物） 0.88 41 1.38 0.006

IPCC, 2006 37玉米（鮮物 ） 0.22 36 1.74
高粱 0.89 43 1.35 0.007
穀物 0.88 39 1.53 0.006
設定值（乾物） 0.88 1.53 0.007
設定值（鮮物） 0.22 1.53 0.008

固氮作物

紅豆（乾物） 60~65 0.66~0.54 李銘全等，1999 44

大豆（乾物） 39 1.56 林順福等，1991 45

花生（乾物） 47±5 1.12 黃勝忠和宋勳，1995 46

花生 0.94 37 1.68 0.016
IPCC, 2006 37大豆 0.91 33 1.99 0.008

豆類 0.91 35 1.83 0.008
設定值（乾物） 0.91 1.83 0.008
設定值（鮮物） 0.22 1.83 0.016

根莖類

水芋（鮮物） 70±20 0.43 呂秀英等，1999 47

甘藷（鮮物） 80±30 0.25 賴永昌等，1996 48

塊莖類 0.22 71 0.41 0.019
IPCC, 2006 37塊根 0.22 38 1.67 0.016

馬鈴薯 0.22 73 0.36 0.014
設定值 0.22 0.41 0.016

綠肥
固氮綠肥 0.0048

農委會，2001 49

非固氮綠肥 0.0021
牧草 固氮牧草 0.22 65 0.46 0.015 IPCC, 2006 37




